
※ 15 歲以上戶內人口編號須與人力資源調查一致

資 料 標 準 日  ：

調 查 對 象 ： 戶 內 所 有 人 口

101  年  10  月  20  日

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

國 內 遷 徙 訪 問 表

101
10

核定機關：行政院主計總處

核定文號：主普管字第1010400880號

有效期間：至102年5月底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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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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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 內

人 口 數

村 里 編 號
縣 市
代 號

鄉鎮市
區代號 村 里 代 號

訪問員： 審核員： 指導員： 實地訪問日期：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 　日　　　　 午

備註

姓名：

戶內人口編號：

1. 性別

2. 出生年月日

3.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？
 （指實際居住地點，不一
定為戶籍所在地）

4. 你目前居住處所的權屬為

 何？（未滿 15 歲者，本
問項免填，轉問第 5  問
項）

7. 你上次居住處所的地點及

權屬為何？（未滿 15 歲
 者，權屬部分免填，轉問

第 8 問項）

6. 你在最近一年內換過幾次
居住地點？

9. 你上次工作的工作場所和
你擔任的職務是什麼？

8. 你為什麼搬到現在這個地
方來住？

13. 你未來一年內有沒有搬到
別處去住的打算？

12. 你對現住房屋及環境的滿

意程度如何？(未滿 15 歲

 者，本問項免填，轉問第 

13 問項)

10. 你上次工作的身分是什麼？

5. 你住在這個地方有多久？

11. 你目前是否有工作？

 (未滿 15 歲者，本問項免
 填，轉問第 13 問項)

1

(

接
11)

(1)□ 雇主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4)□ 受私人僱用者（接11）
(2)□ 自營作業者　　　　　　(5)□ 無酬家屬工作者（轉12）
(3)□ 受政府僱用者

甲.■ 有，你打算搬到那裡？
甲-1(1)□ 同鄉鎮市（含直、省轄市）
甲-2 不同鄉鎮市（含直、省轄市）

(2)■ 臺閩地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3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甲-3(4)□ 尚未決定

乙.(5)□ 沒有
丙.(6)□ 不一定

(1)□ 非常滿意　　　　　　　(4)□ 非常不滿意

(2)□ 滿意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5)□ 無意見

(3)□ 不滿意

（接13）

︵
接
5
︶

甲.(1)□ 自有
乙.租押

(2)□ 一般家宅（含分租房間）
(3)□ 宿舍（含自費老人公寓及安養中心）

丙.(4)□ 配住
丁.其他

(5)□ 一般家宅（如借住）
(6)□ 其他（如榮民之家）　　　　　　

甲. 主要工作的工作場所：

(1) 地點　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)　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2) 主要產品或業務及場所名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(3) 從業員工人數

乙. 經辦工作內容、職位名稱及工作部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□ 1人
□ 2-9人
□ 10-29人

１

2

3

4

5

6

□ 30-49人
□ 50-99人
□ 100-199人

7

8

9

□ 200-499人
□ 500人以上
□ 政府機關

︵
接
10
︶

︵
轉
12
︶

(1)□ 因本人工作變動　（接 9）
(2)□ 因家屬工作變動
(3)□ 因本人或家屬找工作
(4)□ 因本人或家屬求學或畢業
(5)□ 婚姻關係
(6)□ 方便照顧家人

︵
轉
12
︶

(7)□ 原址房屋不理想
(8)□ 原址環境不理想
(9)□ 自家購（建）房屋

(10)□ 租約結束
(11)□ 其他　　　　　

︵
接
乙
︶

甲.處所地點：
甲-1 同鄉鎮市(含直、省轄市)

甲-2 不同鄉鎮市(含直、省轄市)

乙.處所權屬：
(1)□ 自有 (2)□ 租押 (3)□ 配住 (4)□ 其他　　 　( 接 8 )

(1)□ 同一村里非現址
(2)□ 不同村里
(3)■ 臺閩地區

　　　　　縣(市)

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4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

換過　　　　　次　　（接 7）

︵
轉
12
︶

甲.(1)□ 世居
乙.非世居，已居住

(2)□ 30 年以上
(3)□ 15 年以上，至未滿 30 年
(4)■ 1 年以上，至未滿 15 年，有　　　　年（轉12）
(5)□ 未滿 1 年　（接 6）

(1)□ 男　　　(2)□ 女　　　（接 2）

民　　　　　 　年　　 　月　　 　日　足歲　　 　（接 3）前 □
國 □

甲.(1)■ 有工作，目前為：

甲-1(1)□ 無酬家屬工作者（接12）
甲-2 ■ 有酬工作者，你工作變動後，每月主要工作的收入增

減情形為何？

A □ 增加，計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B □ 減少，計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C(1)□ 不變

甲-3 你目前主要工作的每月收入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（接12）
乙.(2)□ 沒有工作（接12）

(接甲-3)

甲.(1)■ 臺閩地區　　　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（現住金馬地區者停問，其餘接乙）

(2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　　　（停）
乙.是否為戶籍登記地址

乙-1(1)□ 是
乙-2 ■ 否，戶籍所在地點：

(2)□ 與接受訪查地址相同
(3)■ 與接受訪查地址不同，

為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)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︵
接
4
︶

註 號

2

(

接
11)

(1)□ 雇主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4)□ 受私人僱用者（接11）
(2)□ 自營作業者　　　　　　(5)□ 無酬家屬工作者（轉12）
(3)□ 受政府僱用者

甲.■ 有，你打算搬到那裡？
甲-1(1)□ 同鄉鎮市（含直、省轄市）
甲-2 不同鄉鎮市（含直、省轄市）

(2)■ 臺閩地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3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甲-3(4)□ 尚未決定

乙.(5)□ 沒有
丙.(6)□ 不一定

(1)□ 非常滿意　　　　　　　(4)□ 非常不滿意

(2)□ 滿意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5)□ 無意見

(3)□ 不滿意

（接13）

︵
接
5
︶

甲.(1)□ 自有
乙.租押

(2)□ 一般家宅（含分租房間）
(3)□ 宿舍（含自費老人公寓及安養中心）

丙.(4)□ 配住
丁.其他

(5)□ 一般家宅（如借住）
(6)□ 其他（如榮民之家）　　　　　　

甲. 主要工作的工作場所：

(1) 地點　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)　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2) 主要產品或業務及場所名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(3) 從業員工人數

乙. 經辦工作內容、職位名稱及工作部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□ 1人
□ 2-9人
□ 10-29人

１

2

3

4

5

6

□ 30-49人
□ 50-99人
□ 100-199人

7

8

9

□ 200-499人
□ 500人以上
□ 政府機關

︵
接
10
︶

︵
轉
12
︶

(1)□ 因本人工作變動　（接 9）
(2)□ 因家屬工作變動
(3)□ 因本人或家屬找工作
(4)□ 因本人或家屬求學或畢業
(5)□ 婚姻關係
(6)□ 方便照顧家人

︵
轉
12
︶

(7)□ 原址房屋不理想
(8)□ 原址環境不理想
(9)□ 自家購（建）房屋

(10)□ 租約結束
(11)□ 其他　　　　　

︵
接
乙
︶

甲.處所地點：
甲-1 同鄉鎮市(含直、省轄市)

甲-2 不同鄉鎮市(含直、省轄市)

乙.處所權屬：
(1)□ 自有 (2)□ 租押 (3)□ 配住 (4)□ 其他　　 　( 接 8 )

(1)□ 同一村里非現址
(2)□ 不同村里
(3)■ 臺閩地區

　　　　　縣(市)

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4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

換過　　　　　次　　（接 7）

︵
轉
12
︶

甲.(1)□ 世居
乙.非世居，已居住

(2)□ 30 年以上
(3)□ 15 年以上，至未滿 30 年
(4)■ 1 年以上，至未滿 15 年，有　　　　年（轉12）
(5)□ 未滿 1 年　（接 6）

(1)□ 男　　　(2)□ 女　　　（接 2）

民　　　　　 　年　　 　月　　 　日　足歲　　 　（接 3）前 □
國 □

甲.(1)■ 有工作，目前為：

甲-1(1)□ 無酬家屬工作者（接12）
甲-2 ■ 有酬工作者，你工作變動後，每月主要工作的收入增

減情形為何？

A □ 增加，計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B □ 減少，計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C(1)□ 不變

甲-3 你目前主要工作的每月收入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（接12）
乙.(2)□ 沒有工作（接12）

(接甲-3)

甲.(1)■ 臺閩地區　　　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（現住金馬地區者停問，其餘接乙）

(2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　　　（停）
乙.是否為戶籍登記地址

乙-1(1)□ 是
乙-2 ■ 否，戶籍所在地點：

(2)□ 與接受訪查地址相同
(3)■ 與接受訪查地址不同，

為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)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︵
接
4
︶

註 號



1. 本調查之法律依據：統計法第20條「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

查者無論為機關、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」。

2. 本表所填資料，只供整體決策與統計分析之用，工作人員

絕不對外洩漏，如有損害貴戶權益時，依法應予議處。

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

國 內 遷 徙 訪 問 表 　（續）

備註

姓名：

戶內人口編號：

1. 性別

2. 出生年月日

3.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？
 （指實際居住地點，不一
定為戶籍所在地）

4. 你目前居住處所的權屬為

 何？（未滿 15 歲者，本
問項免填，轉問第 5  問
項）

7. 你上次居住處所的地點及

權屬為何？（未滿 15 歲
 者，權屬部分免填，轉問

第 8 問項）

6. 你在最近一年內換過幾次
居住地點？

9. 你上次工作的工作場所和
你擔任的職務是什麼？

8. 你為什麼搬到現在這個地
方來住？

13. 你未來一年內有沒有搬到
別處去住的打算？

12. 你對現住房屋及環境的滿

意程度如何？(未滿 15 歲

 者，本問項免填，轉問第 

13 問項)

10. 你上次工作的身分是什麼？

5. 你住在這個地方有多久？

11. 你目前是否有工作？

 (未滿 15 歲者，本問項免
 填，轉問第 13 問項)

3

(

接
11)

(1)□ 雇主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4)□ 受私人僱用者（接11）
(2)□ 自營作業者　　　　　　(5)□ 無酬家屬工作者（轉12）
(3)□ 受政府僱用者

甲.■ 有，你打算搬到那裡？
甲-1(1)□ 同鄉鎮市（含直、省轄市）
甲-2 不同鄉鎮市（含直、省轄市）

(2)■ 臺閩地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3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甲-3(4)□ 尚未決定

乙.(5)□ 沒有
丙.(6)□ 不一定

(1)□ 非常滿意　　　　　　　(4)□ 非常不滿意

(2)□ 滿意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5)□ 無意見

(3)□ 不滿意

（接13）

︵
接
5
︶

甲.(1)□ 自有
乙.租押

(2)□ 一般家宅（含分租房間）
(3)□ 宿舍（含自費老人公寓及安養中心）

丙.(4)□ 配住
丁.其他

(5)□ 一般家宅（如借住）
(6)□ 其他（如榮民之家）　　　　　　

甲. 主要工作的工作場所：

(1) 地點　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)　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2) 主要產品或業務及場所名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(3) 從業員工人數

乙. 經辦工作內容、職位名稱及工作部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□ 1人
□ 2-9人
□ 10-29人

１

2

3

4

5

6

□ 30-49人
□ 50-99人
□ 100-199人

7

8

9

□ 200-499人
□ 500人以上
□ 政府機關

︵
接
10
︶

︵
轉
12
︶

(1)□ 因本人工作變動　（接 9）
(2)□ 因家屬工作變動
(3)□ 因本人或家屬找工作
(4)□ 因本人或家屬求學或畢業
(5)□ 婚姻關係
(6)□ 方便照顧家人

︵
轉
12
︶

(7)□ 原址房屋不理想
(8)□ 原址環境不理想
(9)□ 自家購（建）房屋

(10)□ 租約結束
(11)□ 其他　　　　　

︵
接
乙
︶

甲.處所地點：
甲-1 同鄉鎮市(含直、省轄市)

甲-2 不同鄉鎮市(含直、省轄市)

乙.處所權屬：
(1)□ 自有 (2)□ 租押 (3)□ 配住 (4)□ 其他　　 　( 接 8 )

(1)□ 同一村里非現址
(2)□ 不同村里
(3)■ 臺閩地區

　　　　　縣(市)

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4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

換過　　　　　次　　（接 7）

︵
轉
12
︶

甲.(1)□ 世居
乙.非世居，已居住

(2)□ 30 年以上
(3)□ 15 年以上，至未滿 30 年
(4)■ 1 年以上，至未滿 15 年，有　　　　年（轉12）
(5)□ 未滿 1 年　（接 6）

(1)□ 男　　　(2)□ 女　　　（接 2）

民　　　　　 　年　　 　月　　 　日　足歲　　 　（接 3）前 □
國 □

甲.(1)■ 有工作，目前為：

甲-1(1)□ 無酬家屬工作者（接12）
甲-2 ■ 有酬工作者，你工作變動後，每月主要工作的收入增

減情形為何？

A □ 增加，計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B □ 減少，計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C(1)□ 不變

甲-3 你目前主要工作的每月收入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（接12）
乙.(2)□ 沒有工作（接12）

(接甲-3)

甲.(1)■ 臺閩地區　　　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（現住金馬地區者停問，其餘接乙）

(2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　　　（停）
乙.是否為戶籍登記地址

乙-1(1)□ 是
乙-2 ■ 否，戶籍所在地點：

(2)□ 與接受訪查地址相同
(3)■ 與接受訪查地址不同，

為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)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︵
接
4
︶

註 號

4

(

接
11)

(1)□ 雇主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4)□ 受私人僱用者（接11）
(2)□ 自營作業者　　　　　　(5)□ 無酬家屬工作者（轉12）
(3)□ 受政府僱用者

甲.■ 有，你打算搬到那裡？
甲-1(1)□ 同鄉鎮市（含直、省轄市）
甲-2 不同鄉鎮市（含直、省轄市）

(2)■ 臺閩地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3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甲-3(4)□ 尚未決定

乙.(5)□ 沒有
丙.(6)□ 不一定

(1)□ 非常滿意　　　　　　　(4)□ 非常不滿意

(2)□ 滿意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5)□ 無意見

(3)□ 不滿意

（接13）

︵
接
5
︶

甲.(1)□ 自有
乙.租押

(2)□ 一般家宅（含分租房間）
(3)□ 宿舍（含自費老人公寓及安養中心）

丙.(4)□ 配住
丁.其他

(5)□ 一般家宅（如借住）
(6)□ 其他（如榮民之家）　　　　　　

甲. 主要工作的工作場所：

(1) 地點　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)　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2) 主要產品或業務及場所名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(3) 從業員工人數

乙. 經辦工作內容、職位名稱及工作部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□ 1人
□ 2-9人
□ 10-29人

１

2

3

4

5

6

□ 30-49人
□ 50-99人
□ 100-199人

7

8

9

□ 200-499人
□ 500人以上
□ 政府機關

︵
接
10
︶

︵
轉
12
︶

(1)□ 因本人工作變動　（接 9）
(2)□ 因家屬工作變動
(3)□ 因本人或家屬找工作
(4)□ 因本人或家屬求學或畢業
(5)□ 婚姻關係
(6)□ 方便照顧家人

︵
轉
12
︶

(7)□ 原址房屋不理想
(8)□ 原址環境不理想
(9)□ 自家購（建）房屋

(10)□ 租約結束
(11)□ 其他　　　　　

︵
接
乙
︶

甲.處所地點：
甲-1 同鄉鎮市(含直、省轄市)

甲-2 不同鄉鎮市(含直、省轄市)

乙.處所權屬：
(1)□ 自有 (2)□ 租押 (3)□ 配住 (4)□ 其他　　 　( 接 8 )

(1)□ 同一村里非現址
(2)□ 不同村里
(3)■ 臺閩地區

　　　　　縣(市)

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(4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

換過　　　　　次　　（接 7）

︵
轉
12
︶

甲.(1)□ 世居
乙.非世居，已居住

(2)□ 30 年以上
(3)□ 15 年以上，至未滿 30 年
(4)■ 1 年以上，至未滿 15 年，有　　　　年（轉12）
(5)□ 未滿 1 年　（接 6）

(1)□ 男　　　(2)□ 女　　　（接 2）

民　　　　　 　年　　 　月　　 　日　足歲　　 　（接 3）前 □
國 □

甲.(1)■ 有工作，目前為：

甲-1(1)□ 無酬家屬工作者（接12）
甲-2 ■ 有酬工作者，你工作變動後，每月主要工作的收入增

減情形為何？

A □ 增加，計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B □ 減少，計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C(1)□ 不變

甲-3 你目前主要工作的每月收入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（接12）
乙.(2)□ 沒有工作（接12）

(接甲-3)

甲.(1)■ 臺閩地區　　　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（現住金馬地區者停問，其餘接乙）

(2)■ 其他地區　　　　　　（停）
乙.是否為戶籍登記地址

乙-1(1)□ 是
乙-2 ■ 否，戶籍所在地點：

(2)□ 與接受訪查地址相同
(3)■ 與接受訪查地址不同，

為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)　　　　　　鄉鎮市

︵
接
4
︶

註 號


